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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校安通報-故意傷害案件、管制系統-故意傷害案件 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通報
生對生故意傷害案件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（以下簡稱準則）、「校園安

全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及本局113年9月4日教特字第
1135035608號函續辦。

二、依據準則第71條規定：「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於校園內、
外，個人或集體故意傷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學校應準
用本準則檢舉、審查、調和、調查及處理相關規定辦
理。」學生之故意傷害行為，學校應準用準則之規定調
和、調查處理。

三、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通報（以
下簡稱校安通報）生對生故意傷害案件事件名稱如下：

(一)械鬥兇殺事件。
(二)幫派鬥毆事件。
(三)一般鬥毆事件。
(四)其他校園暴力或偏差行為。

四、承上所述，於校安通報生對生故意傷害案件選項是否準用
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第71條規定：

(一)是：導入校園霸凌管制系統，依準則第71條規定，準用
準則檢舉、審查、調和、調查及處理相關規定辦理，後
續事件處理情形請至校園霸凌事件管制系統完成案件管
制填報。

(二)否：不會導入校園霸凌管制系統，依「學校訂定教師輔
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及「學生輔導法」等相關
規定妥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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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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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校安通報截圖及校安通報-校園霸凌管制系統操作說
明截圖供參。

 
正本：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新竹縣各私立國中、新竹縣各私立國小群組、新竹

縣康乃薾美國學校、亞太美國學校
副本：新竹縣政府教育局(校安通報承辦人)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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